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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本文以支持函為研究主題，首先介紹支持函的發展歷史、使用誘因與時

機，再透過蒐集國內、外常見的支持函，將其予以歸納類型化，進而將其分

為強、弱支持函之類型而展開討論。 

關於強支持函，本文透過分析給付義務之內涵，以及比較其與傳統人保

間之異同，將其定性成純粹的無名契約。至於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，收受

人之契約履行請求權，清償期應與主債務一致，若出具人未盡其補充義務，

其應負債務不履行之違約賠償責任。另，面對收受人之權利主張，出具人不

僅可以提出源於強支持函契約本身之抗辯（權），基於強支持函之從屬性格，

其尚能提出與主債務相關之抗辯（權），以資防禦。 

至於弱支持函，因其種類繁多，故本文按內容將其分為：確認一定事實

之支持函、承諾不為一定行為之支持函，以及承諾應為一定行為之支持函。

就後兩類之支持函，由於該應為或不為一定行為之承諾，已具有法律上之拘

束力而得評價為契約，故若出具人有義務違反情事，其可能因此須負違約賠

償責任。另就確認一定事實之支持函，其雖然無法被評價為契約，但在誠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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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的要求下，出具人有義務確保其所提供之資訊的正確與完整，如有違反，

其應對於信賴該資訊而為交易之收受人，負信賴利益之賠償責任。 

關鍵詞：支持函、有拘束力之支持函、從屬性人保、強支持函、弱支持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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